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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议室管理规定

学院党政办公室负责办公楼会议室的管理，为加强会议室的管理，提高使用效率，更好地为各类会议和接待工作提供良好的场所，特作如下规定：

一、各单位（部门）若使用会议室，须提前向党政办公室预约，由党政办公室结合实际情况做好统筹安排。原则上办公楼会议室用于学院领导会议及接待来宾使用。

二、会议室管理人员要根据会议安排，提前将门打开，做好准备。

三、会议室一经借出，会务工作一般由各使用单位（部门）派专人负责，会议室使用完毕经清理打扫后，应到院办进行验收交接。

四、各使用单位（部门）应正确使用会议室设备及物品，避免造成损坏或其他损失。若因操作错误或人为损坏导致损失，由使用单位（部门）承担赔偿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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